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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稳健、成熟的保险市场由保险公司、保险中介和投保人三部分构成。保险中介是保险公司与投保
人之间联系的纽带，同时其与保险公司的合作也是促进保险公司业务增长的重要途径。截至2008年6月
30日，全国共有保险专业中介机构2，381家。其中，保险代理机构1，781家，保险经纪机构333家，保
险公估机构267家。中介机构数量的增加使保险市场业务大量增长。截止2008年6月30日，全国保险公
司通过保险中介渠道实现保费收入4，415.82亿元，同比增长53.36%，占全国总保费收入的78.60%，同
比上升1.15个百分点。可见，保险中介已经成为保险公司实现其业务的主要途径之一。文章将通过博
弈的分析来说明集群理论下更加有利于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的合作。 
一、集群理论与保险集群 
根据产业经济学的观点，集群是以产业价值链为依据，以分工合作为基础，群内同一产业链上成员围
绕某一产品或服务而进行密切合作，共同促进集群的知识库成长，提高集群竞争力的网络系统。但是
群内上下游企业合作的同时，同类企业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相同的链条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其
群内企业在面对外来竞争时，其产生的规模经济、学习曲线、声誉机制等有其独特的竞争优势。 
在当前我国的保险市场上，保险公司大一统的定位、保险中介专业性不强，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之间
的合作机制落后等成为了阻碍两者进行长期性合作的障碍。但是保险公司作为保险产品的最终提供
者，在保险产业链上始终是保险中介的上游公司，而上下游公司之间的合理分工将有利于整个保险产
业的发展。鉴于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的合作是同一产业链分工的结果，故将集群理论引入保险产业。 
所谓保险集群是以保险产品为基础，该产业链上的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分工合作，互相依存，形成保
险发展网络，共同促进保险产业价值链的扩展和保险集群的发展。该定义包含以下内容： 
1.专业化分工和协作是前提，强调保险集群内企业间尤其是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之间的交流合作； 
2.集群的主体是保险产业中的企业，除了合作，其群内的保险公司（或保险中介）之间也存在着竞
争； 
3.功能目标是为了获得合作优势。 
保险公司作为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专业承保公司，以产品开发、风险控制、业务管理和资金运
用为主业。而保险中介以其专业化和职能化服务社会，专门独立从事保险业务咨询和销售、风险管理
安排、价值评估和损失鉴等服务活动。因分工和定位不同处于保险集群中的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将更
加倾向于建立长期性的合作。 
二、保险集群中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合作行为的博弈分析 
集群中存在着大量的保险中介和保险公司，本文在以下研究中的合作关系只发生在保险公司与保险中
介之间，且假设为一家保险公司与一家保险中介之间的合作。企业之间的协同关系是一种动态的过
程，保险企业之间的合作也是如此，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都在不停选择自己的最佳合作伙伴。而在这
个选择过程中，单个保险公司与单个保险中介之间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状态：合作与背叛。 
（一）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合作行为博弈的基本性质 
1.企业行为的不确定性。理想情况下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互相信任，采取合作行为；但是有时候也可
能自私，其中一方或两方皆采取背叛。 
2.个体理性。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都希望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在博弈过程中均采取风险占
优策略。当合作有利时，企业会选择合作；但是当背叛能带来更多好处时，企业就会选择背叛，但是
这一行为将给合作对方带来一定的损失。 
3.非零和博弈。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的得益和损失之和不为零。对于博弈者来说最佳策略可能是相互
合作，从而使各方均获得最佳得益。即合作则两利，对抗则两败。 
4.重复博弈。保险中介作为保险市场上重要的一环，承担了保险市场中其应该的职能，使得保险公司
与保险中介通常是合作的。而且合作多次重复，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伙伴关系。位于保险集
群中企业，博弈行为不会改变其博弈的结构，彼此都可以看到对方的过去。 
（二）一个简单博弈模型的建构 
为了建构模型和简化计算等的需要，本处借鉴了刘友金、沈佩原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做出以下假
设： 
1.保险公司A和保险中介B合作进行保险产品的创新（包括产品开发、产品销售以及保险理赔等），每
一次合作的总投入为I（包括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技术等）。其中A、B的投入份额分别为a、b，且a+
b=1。 
2.如果保险公司A与保险中介B互相信任，产生的总的保险产品创新收益为kI（k为合作产生的协同效应
系数），且按投入比例分配；若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都采取背叛行为，则认为没有任何合作，也就不
会产生收益，即双方此时的支付都为0；如果保险公司A合作，而保险中介B自私，则认为A的投入完全
被B获得，今后将没有合作的可能。同理可知，B合作A自私的情况。 
3.保险公司A、保险中介B采取合作策略的概率分别为p、q；反之，不合作的概率为1-p、1-q。 
4.若保险公司A与保险中介B合作，得到的正反馈因子为δ（δ>0）。由于δ具有积累性，合作次数越
多δ越大，企业得到的正激励越多，越倾向于合作，合作的效果也越好，收益也越大。 
5.若一方合作，另一方不合作，则背叛方因不合作受到的名誉以及后续因不合作而带来的的损失等也
会因合作次数的增加而具有积累性。 
根据以上假设，可以构造A、B企业在第n次合作进行保险产品创新时的支付矩阵如下： 



 

表 支付矩阵（a+b=1） 
首先根据支付矩阵对保险企业A进行单独分析，可得企业A的支付如下： 
当A与B合作时，A企业的支付矩阵为A按投入比例所得到的收入份额，即G1A=pqak（1+δ）n-1I-pqaI； 
当A合作、B自私时，A的支付被B获得，即G2A=0； 
当A自私、B合作时，A的支付为B的损失，即G3A=q（1-p）bI； 
当A、B均自私时，A企业的支付没有任何支付，即G4A=0。 
保险企业A是否选择合作取决于它选择合作时（p=1）的期望支付与选择背叛时（p=0）的期望支付只差
ΔGA=■GiA（p=1）-■GiA（p=0）?叟0，代入式子整理得：a?叟■ 
同理可知，保险中介B是否选择合作的条件为：b?叟■ 
分析a（b）与k、δ、n之间的关系，对保险集群下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合作的条件进行分析。 
1.在δ、n一定时，如果k较大，则要求a（b）较小；如果a（b）较大，则可以要求k较小。也就是说，
若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合作进行保险产品的创新，只要可以产生较大的协同效应，合作创新的收益不
错，就可以促使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之间的合作。如果两者当中一方在合作中投入的比例较大，则在
合作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越高。但是能否促使两方合作的最主要因素还是合作产生的收益大小。 
2.在k一定时，如果δ、n较大，则要求a（b）较小；如果a（b）较大，则可以要求δ、n较小。正反馈
因子δ与合作次数n是正相关的，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合作次数越多，两者得到的正反馈越多，合作效
果也越好，继续合作的倾向也就越明显。所以，只要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之间建立了合作的信任度，
即使其中一方在合作中的参与投入比例较小，也不会减小两方合作的积极性。 
三、结论与建议 
保险集群内信息传递的时效性，降低了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也对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起到了一
定的约束作用。由于群内的保险企业着眼于长期性的合作，即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进行的是重复博
弈，双方都会对自己的声誉考虑，加强自身约束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避免受到群内企业的“惩
罚”——即很难再找到合作的伙伴。因此，同一保险产业链上的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长期性合作成了
对两方长期发展都有力的策略。 
同时，保险集群要建立更加完善的信息披露和信息交流机制，让群内企业都可以知道彼此的过去，也
可以交流各方的经验。不断寻求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合作的最佳利益分配方案，减少合作中的利益冲
突，增强合作正反馈的效用，促进两者合作次数的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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